
議 會 文 件 63/2009 號  

(6 月 25 日 會 議 討 論 )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關 注 高 空 擲 物 問 題  

 
目 的  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各 議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有 見 及 過 去 半 年 ， 先 後 發 生 三 宗 有 人 從 高 空 向 旺 角 行 人 專 用 區 投

擲 腐 蝕 性 液 體 ， 造 成 數 十 名 行 人 受 傷 事 件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建 議 在

2009 年 6 月 25 日 舉 行 的 南 區 區 議 會 第 十 一 次 會 議 上，就 南 區 的 高 空

擲 物 問 題 及 預 防 措 施 進 行 討 論。香 港 警 務 處、房 屋 署 及 機 電 工 程 署 提

供 的 相 關 資 料 列 於 附 件 一 、 二 及 三 。  

 
徵 詢 意 見  
 
3. 請 各 議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見 及 進 行 討 論 。  

 
 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09 年 6 月  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署檔號 ： (6) in HK/W/5/30 Pt. 42 西區警署 
來函檔號 ： HAD S DC/13/15/1/1/008 香港德輔道西 280 號 
電話號碼 ： 2546 9192 西區警民關係組 
傳真號碼 ： 2915 2493  
 

 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 

林 敏 女 士  

 

林 秘 書 ：  

 

回 覆 南 區 區 議 會 第 十 一 次 會 議 提 問  

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
 

問 題 1. 南 區 最 近 12 個 月 有 關 高 空 擲 物 的 投 訴 及 檢 控 數 字 ？  

回 答 1. 2007 年 南 區 的 高 空 擲 物 案 件 數 字 錄 得 34 宗，而 2008 年 有 35 宗。

在 過 去 的 十 二 個 月 內，即 2008 年 6 月 至 2009 年 5 月，錄 得 的 高

空 擲 物 案 件 則 有 43 宗 ， 其 中 9 宗 案 件 成 功 作 出 拘 控 。  

 

問 題 2. 警 方 有 否 因 應 旺 角 行 人 專 用 區 事 件 ， 加 強 其 他 地 區 的 巡 邏 ？  

回 答 2. 南 區 的 高 空 擲 物 案 件 大 多 發 生 在 公 共 屋 邨， 亦 有 部 份 發 生 在 私

人 屋 苑 及 樓 宇 。 警 方 將 會 繼 續 與 有 關 的 居 民 組 織 及 管 理 公 司 保

持 聯 絡 ， 向 他 們 提 供 必 需 的 協 助 及 加 強 宣 傳 教 育 的 工 作 。 除 了

房 屋 署 的 反 高 空 擲 物 特 遣 隊 會 不 時 在 擲 物 黑 點 作 出 監 視 外 ， 警

方 亦 會 在 必 要 時 作 出 配 合 ， 以 及 和 在 有 關 黑 點 進 行 監 察 及 拘 控

行 動 。   

 

到 目 前 為 止 ， 警 方 在 南 區 並 未 發 現 類 似 曾 經 在 旺 角 行 人 專 區 發

生 的 案 件 ， 但 警 方 已 加 強 針 對 單 幢 式 及 並 無 設 有 保 安 員 的 大 廈

的 巡 邏，並 向 區 內 樓 宇 的 管 理 公 司 發 出 信 件 要 求 提 防 高 空 擲 物， 

加 強 大 廈 管 理 和 留 意 可 疑 人 物 出 入 等 指 引 。 警 方 會 繼 續 密 切 留

意 高 空 擲 物 案 件 的 情 況 及 趨 勢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范 楚 芬  
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十 七 日        西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 



附件二 

房 屋 署 提 供 有 關 高 空 擲 物 的 資 料  

 

 高 空 擲 物 會 危 及 居 民 的 生 命 安 全 ， 房 屋 署 一 向 高 度 重 視 有 關

的 違 規 行 為 。 早 於 2003 年 8 月 1 日 起 ， 本 署 已 將 高 空 擲 物 列 為 『 屋

邨 管 理 扣 分 制 』中 一 個 違 規 的 扣 分 項 目，並 不 時 加 以 檢 討 及 修 訂。於

2006 年 1 月 1 日 起，高 空 擲 物 的 公 屋 違 規 住 戶，會 被 立 即 扣 減 15 分，

若 高 空 擲 物 造 成 傷 亡，違 例 租 戶 更 可 能 被 即 時 終 止 租 約。根 據 本 署 紀

錄，南 區 各 公 共 屋 邨 在 2008 年 共 發 生 34 宗 高 空 拋 擲 破 壞 環 境 衛 生 物

件 的 個 案，其 中 有 兩 宗 個 案 能 確 定 違 規 的 住 戶，該 兩 戶 已 被 扣 7 分 。 

 

 房 屋 署 在 監 管 及 處 理 高 空 擲 物 方 面 ， 已 經 實 行 下 列 措 施 ：  

 

(一 ) 透 過 定 期 向 每 戶 派 發 的『 屋 邨 管 理 扣 分 制 』宣 傳 單 張 及

『 屋 邨 通 訊 』， 及 與 各 「 屋 邨 管 理 諮 詢 委 員 會 」 合 作 ，

教 育 公 屋 居 民 共 同 保 持 環 境 衛 生，切 勿 作 出 妄 顧 公 德 及

違 規 的 行 為 ；  

(二 ) 當 發 現 有 高 空 擲 物 的 違 規 行 為 時，屋 邨 管 業 處 會 跟 進 調

查 之 餘，並 在 地 下 電 梯 大 堂 張 貼 告 示 及 向 每 戶 派 發 出 通

告 ， 提 醒 居 民 高 空 擲 物 乃 刑 事 罪 行 ， 切 勿 以 身 試 法 ；  

(三 ) 對 於 個 別 較 嚴 重 的 個 案，如 發 現 有 居 民 高 空 拋 擲 可 造 成

危 險 或 人 身 傷 害 的 物 件，屋 邨 管 業 處 會 向 警 方 報 案， 並

尋 求 警 方 協 助 根 尋 肇 事 的 源 頭 ；  

(四 ) 屋 邨 管 業 處 會 派 遣 保 安 員 在 慣 常 發 生 高 空 擲 物 的 地 點

作 不 定 時 的 監 視 ；  

(五 ) 特 別 安 排 房 屋 署 總 部 的『 高 空 擲 物 特 遣 隊 』到 屋 邨 進 行

不 定 時 監 察 ； 及  

(六 ) 在 特 別 需 要 環 境 下 ， 會 在 邨 內 適 當 位 置 安 裝『 閉 路 電 視

系 統 』， 以 便 監 察 高 空 擲 物 黑 點 的 情 況 。  

 

  房 屋 署 希 望 上 述 措 施 能 有 效 阻 遏 公 共 屋 邨 的 高 空 擲 物 問 題 ，

確 保 屋 邨 的 環 境 衛 生 及 居 住 安 全 。  

 

房 屋 署  

2009 年 6 月  



附 件 三  

 

機 電 工 程 署  

有 關 在 旺 角 行 人 專 用 區 範 圍 內 安 裝 監 察 閉 路 電 視 系 統 的 資 料  

 

 

設 於 旺 角 行 人 專 用 區 的 監 察 閉 路 電 視 系 統 包 括 兩 組 共 八 個 鏡

頭，覆 蓋 範 圍 由 登 打 士 街 至 亞 皆 老 街 的 一 段 西 洋 菜 南 街，該 系 統 的 安

裝 和 有 關 的 服 務 費 約 為 港 幣 170 萬 元 (當 中 包 含 了 三 年 的 保 養 、 服 務

及 每 星 期 一 次 系 統 檢 查 費 用 。 ) 

 

監 察 閉 路 電 視 系 統 的 設 計 、 政 府 採 購 程 序 、 安 裝 和 測 試 等 所 需 時

間，會 因 系 統 的 複 雜 性 和 客 觀 的 環 境 因 素 而 異。要 完 成 整 個 採 購，一

般 需 要 約 六 個 月 時 間。如 系 統 涉 及 私 隱 權 問 題 和 複 雜 地 形，有 關 的 設

計 和 諮 詢 可 能 需 要 更 長 的 時 間 。  

 

有 見 及 各 區 區 議 會 均 關 注 高 空 擲 物 問 題 ， 或 有 興 趣 在 區 內 安 裝 類

似 旺 角 行 人 專 用 區 範 圍 內 所 安 裝 的 監 察 閉 路 電 視 系 統，機 電 工 程 署 正

計 劃 舉 辦 綜 合 簡 報 會，向 區 議 會 簡 報 系 統 的 技 術 事 宜 及 交 流 意 見。有

關 的 綜 合 簡 報 會 仍 在 籌 劃 階 段，機 電 工 程 署 會 在 落 實 有 關 詳 情 後，再

通 知 各 區 議 會 。  

 

 

機 電 工 程 署  

2009 年 6 月  


